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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

令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，定於108學

年度起自國民小學、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開始

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6年5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48266B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

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立各高級中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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